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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06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－畫我臺北」延長徵件簡章 
 

一、活動宗旨： 

（一） 鼓勵水彩創作及交流，扶植具有潛力之藝術家。 

（二） 提升臺灣各地之水彩藝術創作及欣賞人口。 

（三） 推廣臺北水彩繪畫藝術，讓臺北市成為推展「臺灣水彩畫」的核心基地。 

（四） 落實藝術生活化，生活藝術化，以水彩寫生展現臺北城市的生命力。 

（五） 發揚陳陽春大師創辦華陽獎之精神，以藝弘道，推廣水彩藝術教育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 

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

主辦單位：臺北市藝文推廣處、台北市陽春水彩藝術會 

贊助單位：第一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

三、參賽資格：16歲(含)以上之水彩繪畫愛好者。 

四、參賽作品： 

（一） 創作主題：迎接 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之盛會，以「臺北城市」或「運

動生活」為主題，並期望參賽者以寫生進行創作，俾以展現臺北城市意

象。 

（二） 創作媒材：以水彩表現為主，亦可搭配其他媒材綜合創作。 

（三） 作品尺寸：四開畫紙，畫面尺寸約為 38公分×57公分。 

（四） 參賽作品規範： 

1. 毎人限送審 1 件作品，參賽作品須為 105 年 10 月 1 日以後之個人創

作，且該作品未曾獲得任何競賽獎項。 

2. 參賽作品如有抄襲、臨摹、冒名頂替或違反本簡章規定之情事者，

除自負法律責任外，主辦單位得逕取消資格，且已發給之獎金、獎

座、獎狀予以收回。 

五、參賽方式：（分初審、複審兩階段） 

（一） 初審： 

1. 自即日起至 106年 4月 7日下午 17時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（郵寄以

郵戳為憑） 

(1) 親送：請於上班時間（9:00–12:00；14:00–17:00，例假日及國

定假日除外）親自送至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藝文大樓三樓藝文推廣

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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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郵寄：10554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5號，臺北市藝文推廣處

藝文推廣課收，信封上請註明「106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－

畫我臺北」展覽徵件。 

2. 報名表件：於徵件時間內，檢送下列報名表件（紙本及電子檔光碟

各一份），並得檢附現場寫生照片檔，以供後續文宣出版之用。 

(1) 徵件報名表（附表 1） 

(2) 參賽作品資料表（附表 2） 

(3) 作品圖檔：大小為 5mb-10mb 之 JPG 格式 

註：送件表（附表 1、2）簽名紙本一份，並將送件表（附表 1、2）

WORD 檔及「5mb-10mb 之 JPG 作品圖檔」儲存於光碟一份，並於光

碟上註明作者及作品名稱。 

3. 徵件簡章及送件表，請自行至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網站

（http://www.tapo.gov.taipei/）最新消息下載使用。 

4. 初審預計錄取 150 件，初審送件資料一律不予退還，請送件者自行

備份留存。 

（二） 複審： 

1. 初審通過入選者，進入複審階段，由主辦單位發函通知參賽者檢送

作品原件至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參加複審。 

2. 務必於 106 年 5 月 22 日前填妥實體作品送件表（附表 3）貼於原作

品背面右上角以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藝文推廣處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（郵寄以郵戳為憑） 

3. 參加複審時需寄繳原件，作品送件時請勿裝裱。作品尺寸或自行裝

裱規格不符合規定者，不予收件。 

4. 送審作品請自行包裝安全，作品於郵運或親送過程中發生之毀損由

作者自行負責。 

六、評審方式：由主辦單位遴聘專家學者 5 至 7 名擔任評審委員進行評審。 

（一） 初審：依參賽者繳送之參賽資料進行評審，審查後公佈入選名單，預計

於 106 年 5 月 5 日前日公告並另函通知。 

（二） 複審：依入選者繳送之實體作品進行評審，審查後公佈得獎名單，預計

於 106 年 6 月 15 日前公告並另函通知。 

七、獎勵：（獎金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稅額。） 

http://www.tapo.gov.taipe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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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第一名：1名，獎金新台幣 15萬元、獎座及獎狀各一份 

（二） 第二名：1名，獎金新台幣 10萬元、獎座及獎狀各一份 

（三） 第三名：1名，獎金新台幣 5萬元、獎座及獎狀各一份 

（四） 佳作獎：20名，每人獎金新台幣壹萬元、獎狀一張 

（五） 入選獎：127人，獎狀一張 

八、頒獎典禮及作品展覽：得獎及入選作品全數裱褙裝框辦理公開展覽。 

（一） 作品展覽地點：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藝文大樓（10554台北市松山區八德

路三段 25號）。 

（二） 展覽期間：106 年 8 月 4 日(五)~9 月 7 日(四) 

（三） 展出內容：包含所有得獎及入選作品，展出作品由主辦單位負責裱褙裝

框，安排展覽，進行展覽佈置。 

（四） 頒獎典禮時間及地點：暫定於 106 年 8 月 5 日(六)下午 14:30，假臺北市

藝文推廣處藝文大樓舉行。 

九、保險：所有展出作品統由主辦單位辦理展覽期間保險（含佈、卸展），每

件作品一律以新臺幣 2 萬元為保額，有關出險責任依保險單所載條款為準。

作品出險時以投保金額為理賠上限，作者不得異議。 

十、退件： 

（一） 參展者得於 106 年 9 月 8 日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前之上班時間，自行負

責至本處取回參展作品。 

（二） 逾期未取回之作品得由主辦單位逕行處理，不再另行通知，作者不得異

議。 

（三） 獲選前三名之作品由主辦單位典藏，不予退件，留於臺北市藝文推廣處

典藏並頒發典藏證書。 

十一、參展者注意與配合事項： 

（一） 作者對本展覽之審查、作品陳列、專輯編印方式不得提出異議。 

（二） 所有參展作品於展出期間不得提借。 

（三） 入選者同意主辦單位於初審結果公告後，基於研究推廣之需，對入選作

品有研究、攝影、展出、印製及在相關文宣、雜誌及網路上刊登報導等

等權利。 

（四） 所有展出作品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，若有違者，主辦單位依相關規定處

理，參賽者須自行負擔法律責任。 

（五） 作者於報名表上所填寫之創作理念，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及本活動相關之

印刷、網站及其它公共使用。 

（六） 得獎及入選之作者同意展覽現場開放民眾於無腳架、無閃光燈條件下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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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。 

（七） 凡送件參賽者，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。 

十二、作業時程： 

作業階段 日期(106 年) 備註 

徵件簡章公告期間 
自即日起 

至 106 年 4 月 7 日 

公告於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網站

http://www.tapo.gov.taipei/最新消息 

初審收件 

（繳交作品電子檔及表件） 

自即日起 

至 106 年 4 月 7 日 

親送或郵寄，郵戳為憑（提早或逾期送

件，不符本簡章規定，恕不受理及退件） 

初審 106 年 4 月 公告入選名單並個別通知 

複審收件 

（繳交實體作品及表件） 
106 年 5 月 22 日前   

複審 106 年 5 月  

成績公佈 106 年 6 月 15 日前 公告得獎名單並個別通知 

頒獎典禮 暫定於 106 年 8月 5 日 地點：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藝文大樓 

得獎及入選作品展覽 
106 年 8 月 5 日 

至 106 年 9 月 7 日 

地點：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藝文大樓 B1

第一展覽室、2F 第二及第三展覽室 

展出作品退件 106 年 10 月 31 日前 參展者自行負責至本處取回參展作品。 

註：作業時間如有更動，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，並即時於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網站最新消息公

告。 

十三、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正補充之，並隨時公告於臺北市

藝文推廣處網站。 

 

http://www.tapo.gov.taipe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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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06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－畫我臺北」展覽徵件報名表 

姓  名 （中文）          （英文） 國籍  參賽編號 

 

(由主辦單位填寫) 生  日 民國    年  月  日 性別 □男 □女 

身分證件影本 

（黏貼處） 

身分證件影本 

（黏貼處） 

地  址 
戶籍地址：

□□□-□□

郵遞區號必填  

通訊地址：
□□□-□□

郵遞區號必填  

電  話 （手機） （公） （宅） 

E-mail  

 學  歷 
畢 業 年 度 學 校 主 修 類 別 

   

 簡  歷 

 

切結書 

本人參加「106 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－畫我臺北」展覽徵件活動，將完全遵

守徵件簡章之規定，如有不符簡章規定，視同放棄。對於作品所使用之材料、影

像圖檔等等，若有涉及著作權及版權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   此致 

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賽者(立書人)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（列印後簽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民國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附表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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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06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－畫我臺北」參賽作品資料表 

創作 

理念 

(200字以內) 

 

作品資料 作品說明(100字以內) 

作品名稱  

 

創作年代  

作品圖 

 

註：創作理念與作品說明內容不得出現創作者姓名。 

附表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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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06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－畫我臺北」展覽徵件實體作品送件表(第一聯) 

作 品 名 稱  國 籍  

姓     名  E-mail: 性 別  

作 品 說 明  
出生年月日 年  月  日 

職      稱  

聯 絡 地 址 

□□□□□ 
郵遞區號必填 

 
電 話  

手 機  

 備    註 
務必於 106 年 4 月 30 日前填妥本表貼於原作品背面右上角以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或

親送至臺北市藝文推廣處，逾期恕不受理。（請貼好第一聯，第二、三聯浮貼勿剪斷）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「106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－畫我臺北」展覽徵件實體作品送件表(第二聯) 

作 品 名 稱  國 籍  

姓     名  E-mail: 性 別  

作 品 說 明  
出生年月日 年  月  日 

職      稱  

聯 絡 地 址 

□□□□□ 
郵遞區號必填 

 
電 話  

手 機  

 備    註 
務必於 106 年 4 月 30 日前填妥本表貼於原作品背面右上角以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或

親送至臺北市藝文推廣處，逾期恕不受理。（請貼好第一聯，第二、三聯浮貼勿剪斷）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「106年臺北華陽水彩寫生大獎－畫我臺北」展覽徵件實體作品送件表(第三聯) 

作 品 名 稱  國 籍  

姓     名  E-mail: 性 別  

作 品 說 明  
出生年月日 年  月  日 

職      稱  

聯 絡 地 址 

□□□□□ 
郵遞區號必填 

 
電 話  

手 機  

 備    註 
務必於 106 年 4 月 30 日前填妥本表貼於原作品背面右上角以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或

親送至臺北市藝文推廣處，逾期恕不受理。（請貼好第一聯，第二、三聯浮貼勿剪斷） 

 

附表三 


